[bookmark: _GoBack]南京市医疗保障局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执行2019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

各区医保分局、人社局，江北新区社会事业局，市、区医保中心，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19〕46 号）、《关于将 2019 年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医保发〔2019〕65 号）以及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2019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苏医保发〔2019〕118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贯彻执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2019版国家目录》）的工作通知如下：
一、自2020年1月1日起，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统一执行《2019 版国家目录》（含2019年国家谈判准入药品，以下同），凡例、药品通用名、药品分类、剂型和限定支付范围等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二、本通知所述《2019 版国家目录》所列药品，其中甲类药品，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支付；乙类药品，个人自付比例见附件,乙类药品在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不设个人自付比例。
三、严格执行《2019 版国家目录》中所注的药品限定支付范围，严禁自行扩大。
所有分类、编码、备注及符号等内容均参照《2019 版国家目录》中凡例部分要求执行。
对中药饮片及符合条件的民族药、医院制剂等，本次调整暂维持原支付政策不变。我市将根据省医疗保障局的工作部署，按要求逐步落实相应的支付政策。
我市现行药品目录中的西药和中成药，已纳入《2019 版国家目录》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未纳入《2019 版国家目录》的，仍按照原省规定执行，并根据省医疗保障局的工作部署逐步调整。
四、我市执行《江苏省药品标准库》,实行统一分类、统一编码、统一维护、统一管理，并定期进行维护，其中，所列“Y”“N”“D+”开头的药品，按原有关政策执行。
五、医保中心要及时做好《2019 版国家目录》的维护工作，同时运用医保智能审核系统，对用量大、费用高的药品进行重点监控，做好费用的分析评估，及时掌握重特大疾病患者用药和待遇享受情况，为实施医保精准支付提供相关的数据。
六、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按照定点服务协议管理要求规范合理使用药品，对部分药品申请支付标准保密的，协议期内各两定机构严格遵守保密规定，认真做好本单位药品目录库的更新和维护，确保参保人员医疗费用及时、准确上传，并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
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2019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
2. 西药目录
3. 中成药目录
4.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西药
5.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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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医疗保障局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省医保局，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市监局
南京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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